附件2

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
《“十五五”时期美丽丰台建设规划

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，是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、美丽中国与美丽北京建设的关键阶段，也是丰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攻坚时期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、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，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。

丰台区作为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保障区、首都商务新区、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融合发展区、高水平对外综合交通枢纽，以及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区，肩负着首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丰台区已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、全国首个超大城市中心城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，建设北方首座地下水自动监测超级站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丰硕成果，但仍面临生态环境改善基础不稳、减排压力较大、产业绿色升级滞后等挑战。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美丽中国、美丽北京建设部署，衔接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-2035年）》《丰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《北京市丰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等文件要求，系统解决新时期美丽丰台建设面临的新形势、新问题，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编制本《规划》。本《规划》是丰台区“十五五”时期开展美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，是区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依据，将由区政府审议后颁布实施。
二、主要特点

1.坚持目标引领，衔接上位要求。严格对标美丽中国、美丽北京建设目标，紧扣丰台区“三化五区”发展导向，将碳达峰碳中和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等国家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任务，确保《规划》与上位部署同向发力、同频共振。

2.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痛点环节。针对“十四五”时期遗留的生态环境质量短板、部分基础设施欠账、产业绿色转型不足等问题，靶向谋划解决方案，重点强化建筑垃圾资源化合规处置利用、河西地区污水管网、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加密等短板领域攻坚。

3.坚持协同治理，推动系统推进。强化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协同推进，统筹能源、产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重点领域绿色转型，整合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等污染防治举措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。

4.坚持因地制宜，凸显丰台特色。立足丰台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，打造南中轴生态文化样板、丽泽金融花园样板、园博园生态活力样板等特色载体，深化“绿城九法”“三道工程”等实践经验，推动“两山”转化模式创新，彰显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美丽建设特色。

5.坚持民生为本，强化成果普惠。聚焦群众关心的餐饮油烟、噪声扰民、扬尘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，谋划一批民生导向的治理工程和便民举措，推动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，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实施时限为2026年至2030年，远景展望至2035年，与国家、北京市及丰台区相关规划周期保持一致。

《规划》全文分为八章，核心内容包括工作基础与形势、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四大部分，系统构建美丽丰台建设的“四梁八柱”。
（一）工作基础及形势分析

1.工作基础：总结“十四五”时期丰台区在生态环境领域、重点领域绿色转型、环境质量改善、污染防治攻坚、生态价值转化、低碳发展、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八项丰硕成果，16项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标顺利完成，8项指标提前达标，为“十五五”美丽丰台建设奠定坚实基础。

2.面临挑战：分析当前丰台区在生态环境改善基础、城市减排、产业绿色升级、生态功能价值、环境监管能力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六大突出问题，明确美丽建设的攻坚方向。

3.发展机遇：把握美丽北京建设、人民城市建设、新质生产力发展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新一轮科技革命、公众需求升级等六大历史机遇，为美丽丰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。

（二）总体要求

1.指导思想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秉承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统筹高水平保护、高品质生活和高质量发展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，深化生态文明建设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丰台奠定坚实基础。

2.规划原则：明确生态优先引导绿色转型、统筹兼顾推进协同治理、生态建设成果普惠民生、科学决策保障落地实施四项原则。

3.发展愿景：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（生态环境根本好转，美丽丰台在北京率先基本建成）和2030年主要目标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花园城市风貌独具特色，生态安全屏障稳固筑牢、多元共治格局全面构建，现代治理体系健全高效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充分彰显，形成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美丽建设示范）。

4.规划指标：构建涵盖低碳发展、污染防治、生态宜居、美丽城乡四大领域的21项指标体系，其中约束性指标8项、预期性指标13项，包含绿色出行比例（%）、“无废细胞”建成数量（个）、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（亿元）3项丰台区特色指标。
（三）重点任务

围绕美丽丰台建设核心目标，部署六大重点任务：

1.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。聚焦能源、产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领域，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、绿电消纳推广、化石能源消费管控，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体系，引导资源能源集约高效利用。
2.精准治污提升生态环境质量。深入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、静音保卫战，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加强新污染物防控，针对性解决移动源、工业源、扬尘源、生活源等污染问题，持续改善环境质量。

3.厚植花园城市生态绿色底蕴。持续筑牢区域自然生态安全屏障，高标准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，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，创新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多元转化与高效实现，让生态绿意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。

4.严密防控坚守城市安全底线。严守牢生态安全风险防线，全面守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，持续深化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，系统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与气候韧性，筑牢城市生态安全与发展安全的双重屏障。
5.共建共治共享彰显时代风尚。深化绿色低碳参与实践，打造美丽建设标杆（美丽街区、社区、园区等），广泛融入京津冀美丽先行区建设，推动政企、校地、国际交流合作，构建全民参与的美丽建设格局。

6.强化保障措施夯实建设基础。从生态环境科技创新、财政金融政策激励、监测监管智慧运行体系构建、组织领导四个方面，强化《规划》实施保障。

（四）保障措施

1.做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支撑。谋划环保重点领域科技攻关，组建“丰台绿色AI算法库”，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发展，支撑智慧环保建设。

2.发挥财政金融政策激励作用。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，争取中央、市级资金支持，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支撑机制，创新绿色信贷、生态权益质押等产品。

3.构建监测监管智慧运行体系。完善现代环境监测体系，健全环境治理责任体系，深化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建设，加强执法司法协同，打造“丰台智慧环保大脑”。

4.加强组织领导。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区委、区政府牵头统筹，各部门、各街道（镇）分工负责，细化目标任务，定期督导推进，确保《规划》落地见效。



